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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市公司治

理准则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作为广州海格

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基于独立判断立场，对

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如下意见： 

一、 关于拟受让参股公司股权并签署《股权转让意向书》暨关联交易的独立

意见 

公司与广州广电研究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广电研究院”）签订《股权转让

意向书》，拟收购其持有长沙海格北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长沙海格”）

的部分股权，符合公司的战略投资规划及长远利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

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本次签订的《股权转让意向书》为双方初步协商达成的

意向，具体交易价格、交割条件等交易事项尚需双方根据对长沙海格的尽职调查及

审计、评估结果等进一步协商后，确定交易方案，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。 

本次关联交易议案表决时，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，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、法

规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合法、有效。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。 

二、 关于放弃参股公司增资优先认缴权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

公司放弃参股公司长沙海格增资优先认缴权，是综合考虑本次交易对于长沙海

格的未来发展影响而做出的审慎决策，符合公司及长沙海格的战略规划及长远利

益。本次交易遵循了市场、公允、合理的原则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

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本次关联交易议案表决时，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，决策程序

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合法、有效。我们同意本次关

联交易事项。 

三、 关于公司参与设立股权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

公司本次参与设立投资基金符合公司“产业+资本”双轮驱动发展战略，有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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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借助专业投资机构的专业团队、项目资源和平台优势，整合利用各方优势资源，

把握投资机遇，助力公司进一步做大做强，实现规模扩张。 

本次投资事项遵循了市场、公允、合理的原则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

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本次关联交易议案表决时，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，决策

程序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合法、有效。我们同意本

次关联交易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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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，为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

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字页） 

 

独立董事签名：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李新春                 李映照                胡鹏翔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2021年 2 月 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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